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周伯勤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王周富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秦玮

公司负责人周伯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周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秦玮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

，

７０９

，

０３２

，

１３８．９５ １

，

３２８

，

５１９

，

４２７．１４ ２８．６４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７３５

，

１４４

，

８６９．５８ ７３０

，

５８２

，

６６１．７０ ０．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５１ ２．４９ ０．６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５２

，

７６７

，

４５１．７５ －３９

，

６６５．９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１．２０３ －３９

，

６６５．９２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

，

５２４

，

５６５．３３ ４

，

５６２

，

２０７．８８ －１５０．０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５６ －１５０．０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１５０ －１４８．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３４ ０．６２

减少

１．０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０．３４ ０．６０

减少

１．０４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７

，

４２６．５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３４１

，

６８７．１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７

，

０４５．８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３

，

４７４．５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５２

，

８０７．６５

合计

１５５

，

７８５．５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６

，

４８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深圳市康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７１

，

４９３

，

６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复旦大学

９

，

０７２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７

，

５１８

，

２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外国语大学

３

，

４８１

，

６３２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北邮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

，

５６７

，

０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朱大春

２

，

０７８

，

６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延安大学

１

，

７４０

，

８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大学

１

，

７４０

，

８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北航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

，

７４０

，

８１６

人民币普通股

刘方静

１

，

３５６

，

８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截止报告期末

，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本报告期末比本报告期

初增减

（

％

）

应收票据

１８

，

０６０．００ １

，

４８１

，

５３２．００ －９８．７８

应收账款

３３６

，

７１８

，

４９９．７６ ９９

，

９７０

，

８９９．２４ ２３６．８２

存货

５９６

，

２６２

，

６９１．９７ ３７７

，

８２７

，

１９６．９３ ５７．８１

短期借款

１１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６．９６

应付票据

２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１１

预收款项

３

，

３３４

，

３１５．４８ ２７

，

３５６

，

５５４．２１ －８７．８１

应交税费

４

，

４３４

，

０４６．１４ １１

，

０９１

，

７７４．３５ －６０．０２

其他应付款

７４

，

５０８

，

６０３．３７ １２８

，

７４４

，

８９３．７６ －４２．１３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２６

（

１

）

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

９８．７８％

，

主要是应收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

（

２

）

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２３６．８２％

，

主要是货款结算周期未到所致

。

（

３

）

存货较期初增加

５７．８１％

，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北京万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昆山电子艺术创意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房产开发项目开发成本增加所致

。

（

４

）

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

６６．９６％

主要是流动资金贷款增加所致

。

（

５

）

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

１２２．１１％

，

主要是公司增加票据付款结算方式所致

。

（

６

）

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

８７．８１％

主要是子公司武汉国信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预收房款满足收入确认条件转

为收入所致

。

（

７

）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６０．０２％

，

主要是缴纳期初税款所致

。

（

８

）

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减少

４２．１３％

，

主要是子公司武汉国信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付往来款所致

。

（

９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７３．２６％

，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深圳仁锐实业有限公司归还

１

年内到期

的长期借款所致

。

２

、

报告期

，

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

１－９

月

）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销售费用

４

，

０６３

，

５４８．３３ ６

，

４４１

，

１７０．３７ －３６．９１

财务费用

６

，

６３１

，

２９１．７６ ２

，

９７５

，

９５９．４７ １２２．８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４

，

５６２

，

２０７．８８ １５

，

５７９

，

３３７．５３ －７０．７２

（

１

）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６．９１％

，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基本处于投入期

，

销售费用投入减少

所致

。

（

２

）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２．８３％

，

主要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增加所致

。

（

３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７０．７２％

，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基本处于投入

期

，

对利润的贡献大幅减少所致

。

３

、

报告期

，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原因分析

：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

９

月

）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５２

，

７６７

，

４５１．７５ ８９１

，

５９４．１４ －３９６６５．９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１

，

１４１

，

７９１．５３ －２

，

５３６

，

２０３．４８ －３３９．３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０８

，

７０７

，

４６６．３２ ４

，

５１４

，

４２７．５８ ６７３８．２４

（

１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９６６５．９２％

，

主要是货款结算周期未到及控股子公司北京万

顺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所致

。

（

２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３９．３１％

，

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

（

３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７３８．２４％

，

主要是发行公司债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报告期内未进行现金分红。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伯勤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600730

证券简称 中国高科 编号 临

2010-028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至

２７

日以通讯会议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位，实际投票董事

９

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全票通过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议案》；

经董事会讨论并决定继续与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贷款相互担保协议，双方（包括双方认可

的对方子公司）以壹亿元人民币为最高限额，相互为对方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正常借贷（包括开具票

据业务）提供信用担保，期限为自互保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８

个月。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关于公司与方正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上第二项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600730

证券简称 中国高科 公告编号 临

2010-029

关于公司与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公司拟与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互相提供最高限额为壹亿元人民币， 期限为

１８

个月的担

保，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为该公司担保余额为人民币零；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人民币

１．６４

亿元，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与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贷款相互担保协议即将到期 （原协议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总金额为

１．２

亿元人民币），经董事会讨论并决定继续与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贷款相互担保协议，双方（包括双方认可的对方子公司）以壹亿元人民币为最高限额，相互为对方在向

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正常借贷（包括开具票据业务）提供信用担保，期限为自互保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８

个

月。 本次担保还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人民币

１．６４

亿元，无逾期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南京西路

１５１５

号嘉里中心九楼，法人代表为方中华，经

营范围：电子计算机及配件、软件，非危险品化工产品，办公设备及消耗材料， 电子仪器，建筑、装潢材料，百

货，五金交电，包装材料，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税控收款机（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注册资本为

２

，

１９４

，

８９１

，

２０４

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５８４

，

８３６．７６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９１

，

９７３．２２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９０

，

７９８．１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４３２

，

５１０．７３

万元，实现净利润为

５

，

６１２．９５

万元（未经过审计）。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是本公司的直接或间接持有人的关联方、控股子公司和附属企业，与本

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双方（包括双方认可的对方子公司）在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正常借贷（包括开具票据业务）时，由

双方相互提供信用担保。

２

、 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担保的总金额不超过（包含）壹亿元人民币，以累计贷款担保余额计算，单笔担保

金额不超过（包含）伍仟万元人民币。

３

、 双方提供贷款担保的合作期为

１８

个月，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贷款担保期限不超过本协议期限。

４

、 在本协议执行期间， 双方应相互提供本公司最新的财务报表和事先提供有关贷款担保所需的贷款

合同、担保合同等材料和文件。

５

、 双方各自自行承担借款责任，因借款违约行为引起的一切损失，由借款方承担。

６

、 双方同意：一方在要求另一方为己方正式提供信用担保时，应向另一方提供其认可的反担保。 否则

另一方有权不提供信用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同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续签互保协议，有利于公司信贷业务的开展。 同时，经

充分了解，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经营业绩和资信状况均属良好，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因此，

我们认为签订此互保协议风险较小，能够保证公司的合法利益。

五、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１．６４

亿元（无逾期担保），其中，对子公司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

０．６４

亿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贷款相互担保协议》；

２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

３

、 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600730

证券简称 中国高科 公告编号 临

2010-030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有

关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星期五）上午

９

点半

会议地点：上海浦东新金桥路

１７９

号莫泰

１６８

金桥店

４

楼会议室

二、会议议题

（一）审议《关于公司与方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互保的议案》。

三、出席会议的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并

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他人代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本公司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及代理人身

份证、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

２

）社会法人股股东，请持单位介绍信、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并提供与上述第

１

）、

２

）条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登记时

间同下，信函以本市收到的邮戳为准。

４

）通讯地址：上海浦东新金桥路

１１２２

号方正大厦

１０

楼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曹奕丽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５０３２６４０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０３２６４００

５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３

：

００

。

６

）登记地点：上海浦东新金桥路

１１２２

号方正大厦

１０

楼。

五、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礼品，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９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本人出席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者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者持股数： 委托者股东账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１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任昌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伍宝清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张丽萍

公司负责人任昌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伍宝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丽萍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１８７

，

１３９

，

４１３．５０ １５２

，

１７３

，

５５３．９０ ２２．９８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３９８

，

７５２

，

７７３．２８ －４１２

，

３９０

，

１８８．８２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０９５ －２．１６７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

，

０８８

，

６７３．５５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１６

不适用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

，

７３９

，

７１３．５４ －１６

，

３６２

，

５８４．４６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４ －０．０８６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４ －０．１２６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４ －０．１２６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说明

债务重组损益

９９

，

７４７．６５

企业重组费用

，

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

整合费用等

－１０３

，

６７２．２２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２７４

，

７３３．３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

，

２５５

，

６０７．４２

合计

７

，

５２６

，

４１６．２４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１１９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朱秀荣

４２００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守业

１３５９５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金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２９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蒙美敏

１０６６０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郑泳华

９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吴网腰

７９５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丘鸿钊

７６１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何刚

７４７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蔡金者

７３５５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杨春美

７３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及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末数 期初数 期末比期初增长

（

％

）

预付账款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其他应收款

９０

，

５３８

，

４０４．９６ ４１

，

４７７

，

０２３．６９ １１８．２９

预收账款

１

，

７３８

，

７８４．６５ ５

，

１３９

，

８４５．９１ －６６．１７

资本公积

７４

，

０５７

，

８６６．５５ ４４

，

０５７

，

８６６．５５ ６８．０９

变动说明：

１

）报告期期末预付账款较期初减少

１００％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东莞市方达环宇环保产品销售有限

公司通过协议方式收回原预付的沥青采购款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报告期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长

１１８．２９％

，主要原因是依据本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关于湖北天瑞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全资子公司珠海信实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支付的对湖北天瑞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的增资款

４５

，

５９１

，

０８８．００

元暂挂“其他应收款”；

３

） 报告期期末预收账款较期初下降

６６．１７％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下属化工分公司依法注销并

在财务清算时转出预收账款；

４

） 报告期期末资本公积较期初增长

６８．０９％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华信泰

投资有限公司股改业绩承诺补偿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利润表项目变动及情况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报告期

（

１－９

月份

）

去年同期 同比增长

（

％

）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６

，

０２４

，

９０１．８５ －１００．００

营业成本

０．００ ２８

，

０４４

，

５４１．１５ －１００．００

销售费用

０．００ ７８５

，

１４２．２４ －１００．００

管理费用

３

，

５０７

，

４３３．１５ １３

，

０４６

，

５２３．５４ －７３．１２

财务费用

１９

，

１６２

，

７１９．７０ １４

，

８１２

，

５０２．０４ ２９．３７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１４

，

８６９．０７ １９５

，

９７８

，

８０９．０２ －１００．１１

投资收益

－１

，

１２３

，

９０２．７６ －６５８

，

１６８．６３

营业利润

－２３

，

５７９

，

１８６．５４ －２４７

，

３８８

，

０１０．２９

营业外收入

７

，

７７６

，

３２９．４２ １６

，

７９３

，

８２６．７６ －５３．７０

营业外支出

７１０

，

６９９．７３ １０

，

６９３

，

０２２．９３ －９３．３５

利润总额

－１６

，

５１３

，

５５６．８５ －２４１

，

２８７

，

２０６．４６

净利润

－１６

，

５１３

，

５５６．８５ －２４１

，

５４４

，

５３９．７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６

，

３６２

，

５８４．４６ －１９２

，

４４３

，

６５７．２３

变动说明：

１

）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均没有发生，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及下属经营性公司处

于停业状态；

２

）报告期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

７３．１３％

，主要原因是公司及下属经营性公司处于停业状态，费

用开支减少；

３

）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下降

１００．１１％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下属子公司东莞方达环宇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全额计提废旧轮胎处理工艺和技术专利减值准备；

４

）报告期投资亏损较去年同期增加

４６５

，

７３４．１３

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按权益法核算的湖北天瑞国

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亏损增加；

５

）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５３．７０％

和

９３．３５％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化

工分公司因处置经营性资产产生较大的利得和损失；

６

）报告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亏，主要原因

是去年同期下属子公司东莞市方达环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全额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导致较大亏

损。

３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说明：

１

）报告期投资支付的现金

３１

，

５９１

，

０８８．００

元，主要是根据公司本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关于湖北天瑞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由全资子公司珠海信实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向湖北天瑞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增资款。

２

）报告期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到第一大股

东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支付的股改业绩承诺补偿金。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重大诉讼情况

借款合同纠纷诉讼

原告

Ｓｕｎ Ｙｕ

（孙宇）起诉本公司，称其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向本公司借款

２００

万元并由东莞市勋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借款到期后，本公司及勋达投资未偿还借款，故要求公司及勋达投资偿还借款

本金及利息。

２０１０

年

０８

月

２４

日，本公司收到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０

）东二法民四初字第

７７

号］，判决如下：

１

、本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

ＳｕｎＹｕ

偿还借款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

２

、

本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

ＳｕｎＹｕ

支付借款利息；

３

、勋达投资对判项一、二所列债务

在本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４

、驳回

ＳｕｎＹｕ

其他的诉讼请求。

２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处罚及整改情况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２０１０

］

１９

号 《关于对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对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给予警示，并要求其尽快履行相关承诺。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本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达的《关于给予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前实际控制人及前董事长麦校勋、公司前股东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前股东及

前董事许志榕公开谴责并公开认定麦校勋、许志榕三年内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决定》［上证公字

（

２０１０

）

５８

号］。

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

１

）董事变动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召开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提请股东大会免除李佳董事职务并选举

王明华先生为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免除李佳董

事职务，并选举王明华为公司董事。

（

２

）监事变动情况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吕学军、程靖向监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申请。 吕学军因个人原因申请

辞去所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程靖因工作变动辞去所任股东监事职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职工大会，与会职工一致同意选举程靖先生为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召开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提请股东大会免除徐述静监事职务并选举

于海、周云华为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免除

徐述静监事职务，并选举于海、周云华为公司监事。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召开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选举于海为公司六届监事会监事长。

４

、资产转让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子公司东莞市方达环

宇环保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将所持湖北天瑞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９０％

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全资子公

司珠海信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交易金额

４９８６．１２

万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５

、对子公司增资扩股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参与湖北天瑞国际酒

店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现金同比例增资扩股。鉴于天瑞酒店对本公司尚有

１４００

万元债务未清偿，因

此本公司将以此债权冲抵对应应缴出资，冲抵后，本公司尚需支付现金

３１５９１０８８

元。

６

、股改业绩承诺履行

报告期内，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并根据其补充承诺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支付了履行承诺先期款项

３０００

万元。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１

、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

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非流通

股自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转让

。

如果违反承诺卖出股票

，

将所得资金划归公司所

有

。

２

、

承诺人保证

，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

，

公

司

２００８

年业绩不低于

４５００

万元

，

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

润之间的差额部分将由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许志榕以现金方式补足

，

具体支付时间为

２００８

年度报

告披露后

１０

日内

；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两年累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

实际净利润

与承诺净利润之间的差额部分将由东莞市勋达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和许志榕以现金方式补足

，

具体支付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日内

。

１

、

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自股权

分置改革实施之日未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２

、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实现净利润

４５０３．７０

万

元

，

完成

２００８

年股改业绩承诺

。

３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亏损

４７１８３．２０

万

元

，

与承诺业绩之间差额为

５２６７９．５０

万

元

，

应由股改承诺义务人在年度报告披

露十日内以现金补足

。

４

、

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

，

东莞市勋

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许志榕尚未履行

承诺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东莞市勋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许志榕所持股份部分司法拍卖。买受人珠海华信泰投资有

限公司、辽源大成投资有限公司、林欢已就履行竞得股份对应的股改业绩承诺义务出具了承诺并由本

公司公开披露。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并根据其补充承诺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５

日支付了履行承诺先期款项

３０００

万元。 此外，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义务人尚未支付应付股改业绩承诺款项。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１

、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以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

１

）公司董事会根据报告期的利润情况和资金情况拟定利润分配预案，并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

２

）对于公司在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司董事会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３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

４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后二个月内完成股

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２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实施情况：报告期公司业绩亏损，未作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昌建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罗韶颖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易琳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常菊

公司负责人罗韶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常菊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５

，

３１９

，

３９１

，

８６４．０９ ３

，

９８４

，

８９８

，

５７１．５１ ３３．４９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１

，

０３２

，

１１６

，

８３２．８７ １

，

０３３

，

６６８

，

５０８．１０ －０．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４３ １．４４ －０．６９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００

，

２１３

，

９４１．９３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４２

不适用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

，

７０９

，

９８１．８８ ６

，

０５２

，

３９３．９３ －７５．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７５．１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７４．９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７５．１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１７ ０．５９

减少

１．８１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０８ ０．５６

减少

１．６７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９０６

，

９３３．２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３３

，

１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１５

，

６９１．９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８

，

６５１．２０

合计

２７５

，

６９０．１７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９３

，

７７４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江阴市辰华物资有限公司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南京品达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

３

，

４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国良

２

，

１５１

，

０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陈松明

２

，

０７０

，

６５１

人民币普通股

费红健

１

，

９５２

，

２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包晨曦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许玉珊

１

，

６３５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尹子华

１

，

５３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王汉能

１

，

４３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涛

１

，

３００

，

２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货币资金

１

，

０８８

，

４０３

，

０８６．８８ ５２９

，

５９７

，

１０５．２５ ５５８

，

８０５

，

９８１．６３ １０５．５２

应收账款

２８１

，

７４９

，

５９３．１６ １９９

，

１９８

，

０２９．５３ ８２

，

５５１

，

５６３．６３ ４１．４４

预付款项

３６

，

５１０

，

２７８．９５ １５

，

５７８

，

５０６．７９ ２０

，

９３１

，

７７２．１６ １３４．３６

在建工程

２８

，

１１１

，

１１１．００ ３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７

，

７５３

，

１１１．００ ７７５２．２７

无形资产

１１７

，

６６６

，

９０３．８３ ３１

，

６９１

，

９０２．７６ ８５

，

９７５

，

００１．０７ ２７１．２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５

，

０９１

，

２５７．６９ ６

，

８９２

，

３２０．００ ８

，

１９８

，

９３７．６９ １１８．９６

应付票据

２５０

，

７１５

，

１２５．３０ １５８

，

０３７

，

５１４．６６ ９２

，

６７７

，

６１０．６４ ５８．６４

预收款项

９５０

，

４５８

，

５５８．７０ ５４４

，

７６１

，

５８７．７８ ４０５

，

６９６

，

９７０．９２ ７４．４７

应交税费

－３４

，

３００

，

５６４．１４ ２５

，

１１８

，

１３３．４８ －５９

，

４１８

，

６９７．６２ －２３６．５６

其他应付款

３９３

，

２０５

，

７３５．０７ ２６１

，

０２０

，

３２０．３６ １３２

，

１８５

，

４１４．７１ ５０．６４

２０１０

年

（

１－９

月

）

２００９

年

（

１－９

月

）

增减额 增减幅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５

，

６９２

，

８８８．４５ ７

，

９４７

，

５４６．８８ ７

，

７４５

，

３４１．５７ ９７．４５

财务费用

１７

，

１２３

，

５６２．３２ ８

，

８５３

，

０１４．６９ ８

，

２７０

，

５４７．６３ ９３．４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６

，

０５２

，

３９３．９３ ２４

，

３４８

，

４８３．２１ －１８

，

２９６

，

０８９．２８ －７５．１４

（

１

） 货币资金增加主要系预收房款和借款所致；

（

２

）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专用车部分客户欠款所致；

（

３

） 预付款项增加主要系采购原材料所致；

（

４

）在建工程增加主要系北京迪马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迪马”）购买厂房用地及建设厂

房所致；

（

５

）无形资产增加主要系北京迪马购置技术软件所致；

（

６

）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主要系下属个别公司当期亏损所致；

（

７

）应付票据增加主要系货款较多使用票据支付所致；

（

８

）预收款项增加系在建项目持续销售预收房款所致；

（

９

）应交税费减少主要系在建项目预售交纳营业税及附加所致；

（

１０

）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系支付收购成都浩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皓博房产”）

股权保证金所致；

（

１１

）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系房地产部分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

１２

）财务费用增加系借款增加所致；

（

１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系深圳市达航工业有限公司毛利率偏低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四届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全资子公司北京迪马

１００％

的

股权全部转让给全资子公司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该股权转让相关登记手续正在办理过

程中。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召开第四届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参

与国有股权挂牌转让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

１３

，

９３９

万元收购四

川航空集团公司及四川奥翔航空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持的皓博房产

９９％

股权。由于该部分股权性质为国

有股权，该合同待国资委审核批准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该收购事项的成交

公示，成交公示期后，如无重大纠正事项，转让方与受让方签订的转让合同正式生效。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大股东所涉及的相关承诺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半年度报告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关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规定：

＂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最近三年公司均实施了现金分红，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已达到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的要求。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韶颖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６１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电话和传真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在重庆市南岸区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

联大厦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５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报告》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重庆东原宝境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同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及四川省

宜宾晶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新公司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宝境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与无锡同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及四川省宜宾晶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新公司———宜

宾市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终名称由工商管理机构核定为准），公司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进行

房地产开发经营。

本议案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６２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内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东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原地产”）之控股子公

司重庆东原宝境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原宝境”）拟与无锡同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同诚投资”）及四川省宜宾晶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鹏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新公司，进

行房地产开发。

＊

影响：东原宝境与同诚投资及晶鹏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拟进行房地产开发，此次投资目的

在于寻求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的资本收益水平。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东原宝境拟与同诚投资及晶鹏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新公司———宜宾市华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最终名称由工商管理机构核定为准），用于房地产开发及经营。 该公司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东原宝境现金出资

２

，

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５２％

；同诚投资现金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

本

３０％

；晶鹏公司现金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议案，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行为不属于关联交易。 该投资金额在董事会审核权限范围内，不需要

上报股东大会审批。

二、出资方介绍

１

、重庆东原宝境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东原宝境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注册地址：南岸区南坪街道南城大道

１９９

号正联

大厦

２１

楼，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通讯器材（不含卫星地面接受和发

射设备）。 公司股东为东原地产持有

７０％

的股权；江苏宝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持有其

３０％

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公司总资产

１０２

，

６１５．１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３

，

６８３．２４

万元，净利润

－

２７．６２

万元。

２

、无锡同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同诚投资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公司住所：无锡国家动画产业基地

Ｃ

区

１０１

室；法定代表人：包丽

君；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营业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一般经

营项目：从事非融资性担保业务；自有资产的投资及管理；受托资产管理及经济信息咨询。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８

，

００９．９７

万元， 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８９．２９

万元， 营业收入

４

，

１５６．７８

万元，净利润

－５１８．１８

万元。

３

、四川省宜宾晶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晶鹏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公司注册地址：宜宾县二二四；法定代表人：方雪锋；公司注册资

本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公司营业期限永久续存；公司经营范围：日用玻璃制品，玻璃器制造销售；废玻璃收

购；经营玻璃制品进出口业务（涉及行政许可或审批的经许可或审批后经营），普通货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８５

，

５２４．６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

２１

，

３５９．０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２

，

４７６．１７

万元，净利润

１

，

０５４．０１

万元。

三、新公司基本情况

东原宝境拟与同诚投资及晶鹏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新公司———宜宾市华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

终名称由工商管理机构核定为准）；公司注册地：宜宾县翠柏大道二二四；法定代表人魏锂；该公司注

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各方均以现金出资，其中东原宝境出资

２

，

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５２％

；同诚投资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３０％

；晶鹏公司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８％

。 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

营，旧城改造及投资（不含金融投资），物业管理。

四、设立相关手续

在董事会决议通过后

３０

日内，东原宝境将以现金形式汇入指定账户，并办理相关工商机构设立登

记手续及房地产开发相关资质证书。

五、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影响

该次共同出资设立新公司能够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求，寻求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

司的资本收益水平，提升资产运行质量。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倪志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姜筱慧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吴颖

公司负责人倪志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筱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颖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４

，

８７３

，

９３６

，

６３３．３９ ３

，

００６

，

８３０

，

１６７．２１ ６２．１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３

，

３４８

，

３６８

，

６９３．９０ １

，

９４３

，

９２４

，

８２５．８７ ７２．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６８ ２．４３ ５１．４４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

，

２７９

，

８１８．７７ ９８．２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１ ９７．３７

报告期

（

７－９

月

）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

１－９

月

）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２

，

０３０

，

４５７．９８ ２３１

，

８６７

，

５７２．４１ ９．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２５ －８．３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２６ －８．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２５ －８．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３．０９ ７．３９

减少

３９．５３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

３．０７ ７．５３

减少

３９．９２

个百分

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

１－９

月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１２

，

５４５．６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６５

，

０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１

，

５９０

，

２７２．７７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

，

２６０

，

８２２．３７

合计

－４

，

３９３

，

００３．９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３

，

２８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７９３

，

８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安泰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１５

，

７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０５

，

５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４１５

，

０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安徽安粮兴业有限公司

８０６

，

５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王建华

７９９

，

１１４

人民币普通股

尤乌勉

７９２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邓柳英

７７７

，

６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徐秀芳

６７２

，

３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王民山

６６７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１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１

，

１９２

，

８３１

，

７１５．６０

元，增长

８４．７４％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募

集资金

１２．９８

亿元所致；

２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４２０

，

８５９

，

７６６．６４

元，增长

１１６．０３％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采购中小

学免费教材销售款未到回款期所致；

３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１０

，

４８０

，

３８９．５１

元，下降

４５．８１％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上市后收

回了垫付的改制上市费用所致；

４

、存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２９２

，

０７９

，

９４４．３３

元，增长

１５７．９２％

，主要系报告期文教图书销售正常备

货所致；

５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１１

，

８８２

，

９３５．６１

元，下降

７１．６３％

，主要系报告期内信托计

划

－－

铜陵市循环经济工业试验基地路网建设贷款项目集合资金信托合同到期收回投资所致；

６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９

，

７８１

，

６７４．７７

元，增长

２１１．０３％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图书卖场工

程项目投资额增加所致；

７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１８７

，

６２０．１７

元，增长

６４．９８％

，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待摊的租

赁房屋装修费增加所致；

８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下降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应付票据到

期支付所致；

９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５８２

，

３５８

，

６１８．２４

元，增长

７７．３５％

，主要系报告期教材、文教图书正

常备货应付出版社款项增加所致；

１０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２９

，

３６６

，

０２２．３２

元，增长

９９．７９％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因预交的增

值税退回所致；

１１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

３８

，

０３８

，

７５５．４７

元，下降

３６．５７％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应付安徽

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原工效挂钩款所致；

１２

、资本公积：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１

，

１２６

，

２７６

，

２９５．６２

元，增长

２７２．０１％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上市溢

价发行股票增加资本公积所致。

利润表相关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１

、财务费用：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减少

９

，

２５６

，

７０４．４２

元，下降

９３．９０％

，主要系报告期银行存

款增加，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２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

４

，

８９８

，

８４５．５４

元，增长

８９．４８％

，主要系报告

期公司所持基金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３

、投资收益：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减少

６

，

３２８

，

９２１．７４

元，下降

７４．５０％

，主要系上年同期取得

基金投资分红收益所致；

４

、营业外收入：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减少

７９８

，

０４０．３９

元，下降

４１．３５％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

了

＂

万村千乡市场工程

＂

政府补助所致；

５

、营业外支出：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

１

，

７９３

，

４８０．５５

元，增加

３３．７０％

，主要系报告期公益

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相关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１

、收到的税费返还：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

２０

，

０６６

，

６３５．４６

元，增长

７９３．０８％

，主要系报告

期收到因

２００９

年免税政策文件下发较迟而预交的增值税退回所致；

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减少

２６

，

１５７

，

８３９．１１

元，下降

３１．６０％

，主要系上年同

期增值税免税文件下发较迟而预交增值税所致；

３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

１４

，

６９４

，

０２４．２０

元，增长

３１８．４９％

，主要

系报告期收回申购新股的现金增加和收回铜陵循环园信托本金

１０００

万元所致；

４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减少

８１９

，

６０７．２２

元，下降

６７．２７％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拆迁补偿款较多所致；

５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减少

８

，

７６５

，

９８９．６８

元，

下降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处置子公司华仑国际的款项所致；

６

、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

９

，

３４４

，

４２５．３０

元， 增长

８７．３２％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７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

７

，

３２６

，

５００．５７

元，，增长

４５８．３４％

，主要系本

公司上市公开发行股票取得的现金所致；

８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增加

１

，

２５８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主要系报告期本

期公司上市公开发行股票取得的现金所致；

９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减少

２３２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下降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上

年同期公司已处置子公司华仑国际上年年发生的借款所致；

１０

、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报告期发生额比上年同期发生额减少

１

，

２８７

，

９１３．００

元， 下降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的改制上市费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１

、公司章程

１５５

条规定，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采取现金方式分

配股利时，现金股利不低于当期实现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的

１０％

。

２

、报告期内，公司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０．７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６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倪志敏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０１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编号：

２０１０－２０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向董事、监事以直接送达、传真和

邮件等方式发出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

２３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倪志敏董事长主持，经审议并依法投票表决，形成了如

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安徽华仑国际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并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安徽

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联人倪志敏董事长、曹杰副董事长、刘建伟副董事长、吴文胜副董事长未参

加本项议案的表决）；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０１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编号：

２０１０－２１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代理代建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十六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在

公司总部召开，本次会议决定授权公司总经理签署委托安徽华仑国际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仑文化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办理拟在合肥市长江中路四牌楼段建造合肥市新华书店图书城项目（系新网

工程项目之一，以下简称“合肥图书城项目”）建设中的有关工作。公司将依据拟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支付

代建和代理费用。

由于华仑文化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同时公司副

董事长曹杰先生担任华仑文化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关联人倪志敏董事长、曹

杰副董事长、刘建伟副董事长、吴文胜副董事长未参加本项议案的表决。其余五名与本次交易无利害关系的

非关联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均投了赞成票。

二、关联方介绍

１

、 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

安徽华仑国际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注册地：合肥市长江中路

２７９

号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曹杰；主营业务：房地产开

发、房屋销售与租赁、招商与推介、市场运营及物业管理，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企业形象设计、品牌形象推广，

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投资顾问，信息咨询等。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目前公司净资产

５０００

万元，

暂无赢利。

２

、关联关系说明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７５．４％

，法定代表人为倪志敏先

生，曹杰先生为该公司副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刘建伟为常务副总经理。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和关联交易委托代理协议主要内容介绍

合肥市新华书店图书城项目是公司首发上市募投项目即“新网工程”项目之一，该项目将利用现有合肥

市新华书店位于合肥市长江中路市中心黄金地段四牌楼原址并扩征土地建造合肥市新华书店图书城项目。

该工程建筑面积约

３１５００

平米，总投资预计

２．７２

亿元（不含土地税金），工程完工后将成为合肥市中心商务区

的标志性工程之一。 本公司委托华仑文化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起办理拟在合肥市长江中路四牌楼段建造

合肥市新华书店图书城项目建设中的有关工作，确保该工程项目自开工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交付使用且质量等

级为市级以上优良工程。委托主要事项为：办理项目整体规划和设计招标的申报及建设申报、工程建设和监

理招标；办理材料、设备的招标手续；负责施工现场的组织、管理与监督；协调处理建设中的矛盾，保证工程

建设顺利；负责项目建设的质量管理和监督工作； 办理竣工验收的组织与协调工作；项目建设相关费用进

行审核，工程结束后，负责提供完整的工程资料；负责提出该地块的项目建设规划和项目使用功能的设计构

想，供甲方决策；起草、办理建设所有手续及所有文书、文件等。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交易金额：

合肥图书城工程项目总投资额（不含土地费及税金），暂按

２．７２

亿人民币估算，工程代理费将依照合肥市

政府合政【

１９９７

】

１１６

号有关指导文件并参考行业一般水平，拟按工程总投资额的

３．５％

支付，预计代建代理费

为

９５２

万元人民币，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按《委托代理协议》分期支付代建代理费用。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由于安徽华仑国际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依法注册的文化投资公司，主营房地产开发，市场运营和

物业管理等项业务，熟悉房地产开发和文化项目建设、管理与运营，能够较好地把握工程项目建设要求，有

利于促进合肥图书城工程项目按时保质完工，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项目建设风险。

六、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相关事前认可文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程

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须回避该项关联交易的表决），该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代理代建价格公允。本次交易

有利于加快合肥图书城项目建设进度，没有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没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证

监会、上交所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委托协议内容以及价格公允，未损

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权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审核意见；

４

、公司与华仑文化公司拟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０１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编号：

２０１０－２２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

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

２３

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书面递交和传真方式送达监事。 会议应

出席监事五人，实际出席监事五人（徐春生监事因公出差，委托吴兆亮监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宋海平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对《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安

徽华仑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并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安徽华仑国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

议〉并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全体监事经核查认为：公司拟签订的《委托协议》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

开、公平、合理，委托协议内容以及价格公允，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以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程序合法有

效，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权益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８日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032

2010年10月29日 星期五


